
Ø政策依据文件

  泰住建【2018】86号文件：《泰兴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暂行办法》、泰兴市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细则

  泰住建【2023】31号文件： 关于调整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拨付节点的通知

Ø预售资金监管范围
    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范围包括：购房人首付款、商业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分期付款；房地产开发企

业利用在建工程抵押贷款和其它方式利用项目资源融得的资金等。（全额监管）

Ø预售资金监管标准
    监管资金主要包括：房屋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安装、小区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费等

(精装修房包括装修费用）。监管资金总额设定标准为上述费用的120%。监管协议有效期内监管资金账户余

额不得低于工程建设资金总额的10%，设定百分比可根据企业信用等情况适当调整。

附表：预售监管资金核定标准

 序号 房屋类型 建安成本综合单价 配套费用单价 房屋综合单价合计 不可预见费20% 监管资金单价

1 多层（4-6层） 2100 400 2500 500 3000 

2 小高层（7-11层） 2410 407 2817 563 3380 

3 高层（12层及以上） 2560 414 2974 595 3569 

4 联排别墅 2090 400 2490 498 2988 



Ø预售资金监管银行

    监管银行没有特别限制，主要看银行是否已接入监管资金系统平

台并能够实时显示监管账户余额。泰兴做的比较多的监管银行：邮储、

工行、苏州农商行等。

Ø预售资金入账

    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售楼场所设置资金监管专用POS机直接收取

购房款，或由购房人凭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的《预售资金缴款单》到

商业银行网点柜台将购房款存入开发企业的监管账户，不得通过先将

购房款收存至非资金监管账户，再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划转至监管账户

的模式缴交购房款。

    各商业银行在发放商品房购房贷款时应当按合同约定将贷款全额划转至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否则视

同协助房地产开发企业挪用预售资金。各房地产企业严格执行预售资金直接进监管户要求，房管局会不

定期组织人员抽查各银行和企业，一旦发现问题，立即停签整顿。



Ø预售资金拨付

政策文件 泰住建【2018】86号文件、泰住建【2023】31号文件

预售资金
入账要求 每笔预售款项必须汇入指定监管账户，仅用于本项目总包单位工程款及农民工薪资支出。 累计最高

可提取额

提取
进度
要求

1 40%

2 50%

3 60%

4 70%

5 80%

6 90%

7 95%

8 100%

备注：涉及总包工程款支付的，每次提取金额的20%拨付至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80%拨付至施工单位账户。


